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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生

态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规范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日常

运行维护要求、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及数据审核和处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化工环境保

护监测站。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2□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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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日常

运行维护要求、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数据审核和处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和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

准。其他文件被新文件废止、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标准。

HJ 193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安装验收技术

规范

HJ 212 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8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

术规范

HJ 1419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

在气相色谱仪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上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其他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

和（除另有说明，结果以碳计）。

3.2

零点气 zero gas

有机化合物含量足够低，在仪器上产生零响应的气体或混合气体，可以由零气发生装

置产生，也可以由零气钢瓶提供。

4 方法原理与系统组成

4.1 方法原理

4.1.1 差减法：空气样品以恒定的流量通过采样系统，进入定量环。一路由甲烷柱（或催

化氧化炉）分离出甲烷，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出甲烷浓度；另一路直接进入氢火焰

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出总烃浓度，两者相减得到非甲烷总烃浓度。



2

4.1.2 直接法：空气样品以恒定的流量通过采样系统，经过捕集阱的富集脱附或色谱反

吹、色谱分离等方式分离出非甲烷总烃，再进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出非甲烷总烃

浓度。

4.2 系统组成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主要由样品采集单元、分析单元、气源单元、质控

单元、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等组成。带捕集阱的直接法监测系统还应配备前处理单元。

图 1 监测系统结构组成

4.2.1 样品采集单元

样品采集单元包括采样总管、支管、采样泵和流量控制单元等，用于环境空气样品的

连续采样。

4.2.2 前处理单元

前处理单元主要由捕集阱和温度控制模块组成，用于对采集的空气样品中的非甲烷总

烃进行富集脱附。

4.2.3 分析单元

分析单元主要由色谱柱、柱温箱、催化氧化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等组成，用于对

采集的空气样品的测量。根据测量方法选择配置色谱柱、柱温箱和催化氧化炉等。

4.2.4 气源单元

气源单元根据监测系统使用需要，配备高纯氮气、氢气、空气等气源，用于提供系统

运行所需的载气、燃气和助燃气等。

4.2.5 质控单元

质控单元主要由零气发生器（或零气钢瓶）和动态校准仪组成，用于对分析仪器进行

校准及核查。

4.2.6 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

数据采集和传输单元用于采集、处理和存储监测数据，并按指令传输监测数据和设备

工作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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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性能要求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涉及到的相关指标应

符合表 1的要求。具体测试方法按 6.2执行。Ⅰ型监测系统和Ⅱ型监测系统的定义参照 HJ

1419。

表 1 技术性能指标及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调试

检测
试运行 验收

Ⅰ型监测系统 Ⅱ型监测系统

1 采样流量 在±5%范围内 在±5%范围内 √ √

2 校准曲线
相关系数 1）r≥0.999；

2）校准曲线最低点的测量值与标准气体

浓度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范围内。

√ √

相对误差 √ √

3 检出限 ≤20 nmol/mol ≤50 nmol/mol √

4 空白 ≤10 nmol/mol ≤20 nmol/mol √

5 正确度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 √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 √

6 精密度
20%量程 ≤2% ≤2% √ √

80%量程 ≤2% ≤2% √ √

7 系统残留 ≤20 nmol/mol ≤50 nmol/mol √

8 富集效率
乙烯 ≥80% ≥80% √

正十一烷 ≥60% ≥60% √

9 转化效率 ≥95% ≥95% √

10 动态校准仪流量

1）流量误差应在±2%范围内；

2）质量流量控制器流量曲线，线性相关

系数 r>0.9999。
√

11 24 h漂移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 √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 √

12 7 d漂移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

注 1：采用定体积进样（如定量环）方式的系统，“采样流量”可不执行该条要求，但应具备对采样体积

的有效控制手段，确保样品代表性与测量结果的可比性。

注 2：“富集效率”指标只针对带捕集阱的分析仪器；“转化效率”指标只针对带催化氧化炉的分析仪

器。

注 3：“√”指必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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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调试、试运行与验收

6.1 安装

6.1.1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应符合 HJ 193中的相关要求。

6.1.2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施

监测站房及其配电、辅助设施、其他配套设施等应满足 HJ 193及以下要求。

a) 站房内部温度应控制在 20℃～30℃范围内，相对湿度控制在 80%以下；

b) 部署其他监测系统的监测站房，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如使用正丁

醇试剂的粒径谱仪等设备）对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造成数据干扰的，应采取

集气罩或设立隔断间等措施；

c) 站房应配备实验台或机柜，用于安装监测仪器及辅助设备，安装时应对各类管线

做好标识并进行规整；

d) 站房内应安装氢气传感器，若发现氢气有泄漏应及时报警；

e) 站房应配套适用于电气设备的自动灭火装置；

f) 站房应配套烟感装置。

6.1.3 监测系统安装

监测系统的外观、工作条件、安全、功能等应满足 HJ 1419的相关要求。另应满足以

下条件：

a) 监测系统应水平安装在机柜内或实验台上，有必要的防震措施，避免与其他设备

运行产生共振的影响，如空压机；

b) 监测系统（包括采样总管、支管）架设位置应处于温湿度稳定区，不受站房内空

调吹风口的直接影响；

c) 气路及其连接，须保持密闭性，推荐配备样品流速、压力、温湿度等监控单元，

保证采样稳定性和代表性；

d) 采样支管推荐连接到采样总管多歧路管的最前端，长度不应超出 3 m，采样支管

应避光，并应采取措施避免支管内壁结露，如采用保温套等；

e) 应安装带有孔径≤5 μm的聚四氟乙烯滤膜或钝化的烧结过滤器，以去除环境空气

中的颗粒物；

f) 电缆和管路两端需带有清晰标识，且标识不易脱色或脱落，包括电源线、信号

线、网络线、标准气体管路、零点气管路、采样管路等。信号线和网络线建议使

用带有屏蔽层的线缆，且屏蔽层应良好接地；

g) 辅助设备设施应有固定位置，并配安全措施，如钢瓶固定支架等。

6.1.4 数据采集和传输

监测系统安装后应联网，数据采集和传输应满足：

a) 具有网络接入功能，能定时传输数据和图表；传输协议应符合 HJ 21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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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站房监控单元、关键状态参数、监测数据实时采集、存储、计算、并能以报表形

式输出，对于监测数据应具备质量浓度和体积浓度（摩尔分数）单位换算功能；

具备标准状态下的质量浓度和参比状态下的质量浓度的换算功能；

c) 掉电后，已采集的数据不丢失；恢复供电后无需人工干预可自动启动，恢复掉电

前运行状态；

d) 能够自定义分析仪器状态参数报警限值，数据超出所设报警上限或低于报警下限

时对数据进行标注并发送报警消息。

6.2 调试

6.2.1 调试检测的一般要求

监测系统在现场安装并正常运行后应调试检测。调试检测可由系统制造者、供应者、用

户或受委托的具有检测能力的机构承担。调试检测的一般要求如下：

a) 监测系统在现场安装并连续运行 168 h后，进行调试检测；

b) 如果因监测系统故障、断电等原因造成调试检测中断，监测系统恢复正常后，需

对未完成的指标重新调试检测；

c) 调试检测时，Ⅰ型监测系统的测量范围一般为 0 μmol/mol～2 μmol/mol，Ⅱ型监测

系统的测量范围一般为 0 μmol/mol～15 μmol/mol，可根据监测点实际浓度情况进

行量程调整；

d) 调试检测后应编制安装调试报告，安装调试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A。

6.2.2 调试检测指标

调试检测指标及要求应根据表 1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6.2.3 调试检测方法

6.2.3.1 采样流量

使用合适量程经检定合格的质量流量计，将质量流量计接在采样支管进气口处，确保连

接气路无泄漏，待监测系统显示的流量稳定后开始测试。测试至少连续进行 2 min，每隔 0.5

min记录 1次质量流量计和监测系统的瞬时流量值。测试完成后，按公式（1）、（2）、

（3）分别计算质量流量计的平均流量、监测系统的平均流量、质量流量计与监测系统平均流

量的相对误差，测试结果应符合表 1的要求。

1

1 n
R Rii
q q

n 
  （1）

式中： Rq ——测试期间质量流量计平均流量值，ml/min；

Riq ——测试期间质量流量计瞬时流量值，ml/min；

i——测试期间记录瞬时时间点的序号，（i=1~n）；

n——测试期间记录瞬时时间点的总个数（n≥4）。

1

1 n
C Cii
q q

n 
  （2）

式中： Cq ——测试期间监测系统平均流量值，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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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q ——测试期间监测系统瞬时流量值，ml/min；

i——测试期间记录瞬时时间点的序号，（i=1~n）；

n——测试期间记录瞬时时间点的总个数（n≥4）。

100%C R
R

R

q qq
q


   （3）

式中： Rq ——平均流量相对误差，%；

Cq ——测试期间监测系统平均流量值，ml/min；

Rq ——测试期间质量流量计平均流量值，ml/min。

6.2.3.2 校准曲线

在监测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按浓度从低到高通入甲烷和丙烷标准气体。I型仪器：非

甲烷总烃校准曲线最高点宜为 2000 nmol/mol，校准曲线最低点宜为 100 nmol/mol；甲烷校

准曲线最高点宜为 5000 nmol/mol，校准曲线最低点宜为 1500 nmol/mol。II型仪器：非甲

烷总烃校准曲线最高点宜为 15000 nmol/mol，校准曲线最低点宜为 100 nmol/mol；甲烷校

准曲线最高点宜为 5000 nmol/mol，校准曲线最低点宜为 1500 nmol/mol。校准曲线浓度点

可根据当地实际浓度进行选取。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校准序列至少包含 6个浓度点（含零

点）。

分别以甲烷和非甲烷总烃浓度为横坐标，以其对应的响应值为纵坐标，用最小二乘法

绘制校准曲线。获得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 r值，并按公式（4）计算最低浓度点的相对误

差，测试结果应符合表 1的要求。

100%test l

l

x xd
x


  （4）

式中： d ——校准曲线最低点测量值与标准值的相对误差，%；

testx ——校准曲线最低点的摩尔分数，nmol/mol；

lx ——校准曲线最低点标准气体的摩尔分数，nmol/mol。

6.2.3.3 检出限

检测方法按 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4 空白

检测方法按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5 正确度

检测方法按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6 精密度

检测方法按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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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7 系统残留

待测监测系统运行稳定后，通入浓度为80%量程的甲烷丙烷混合标准气体5个循环且测

试时长超过15 min后，立即采集零点气，取第1个分析周期非甲烷总烃的测量值作为系统残

留，测试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测试完成后，通入零点气，直到空白测试结果符合表1中的要求。

6.2.3.8 富集效率

该指标只针对带捕集阱的分析仪器。

检测方法按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9 转化效率

该指标只针对带催化氧化炉的分析仪器。

检测方法按 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10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检测方法按 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11 24 h 漂移

检测方法按 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2.3.12 7 d 漂移

检测方法按 HJ 1419规定的方法进行。

6.3 试运行

监测系统在现场经过安装、调试且各项调试检测性能指标满足要求时，进行至少30 d

的试运行。

因监测系统故障造成试运行中断，监测系统恢复正常后，继续开始试运行。

试运行期间完成7 d漂移测试，相应的测试方法见6.2.3，测试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试运行结束后，按照公式（5）计算监测系统数据获取率，数据获取率应≥90%。

根据试运行结果编制试运行报告，试运行报告格式参见附录B。

t f
a

f

100%T TR
T


  （5）

式中： aR ——数据获取率，%；

tT ——试运行总小时数；

fT ——系统故障小时数。

6.4 验收

6.4.1 验收条件

在申请验收前应具备以下验收条件：

a) 监测系统应符合HJ 1419要求，并具备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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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完成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文档的编制；

c) 完成安装、调试及试运行，具备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和联网证

明。

6.4.2 验收内容

6.4.2.1 性能指标验收

对采样流量、校准曲线、正确度、精密度、24 h漂移开展验收测试，相应的测试方法

见6.2.3，测试结果应符合表1的要求。

6.4.2.2 联网验收

联网验收应满足HJ 193的相关要求，并完成采样流量、柱箱温度、氢火焰离子化检测

器（FID）火焰状态等关键状态参数的联网，宜具备浓度报警、故障记录及运行维护信息

上传功能。

6.4.2.3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案验收应满足HJ 193的相关要求。

6.4.3 验收报告

验收报告应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和联网证明，验收报告格式参见附录C。

7 日常运行维护要求

7.1 基本要求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应连续运行，如监测系统出现故障等情况，应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恢复运行。

监测系统主要技术参数应与监测系统说明书要求和系统安装验收时的设置值保持一

致。如需调整主要技术参数，应开展参数调整试验和性能测试，记录测定结果并编制参数

调整测试报告。

运维人员应经过培训并熟悉监测系统的原理、结构和操作规程，掌握日常运行维护、

故障排查及质控方法，能够独立完成相关操作并做好记录。

7.2 日常维护

7.2.1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日常巡检

监测站房及辅助设备日常巡检应满足HJ 818中的相关要求。应对站房及辅助设备定期

巡检，每周至少巡检1次，巡检工作主要包括：

a) 检查站房内温度是否保持在 20 ℃～30 ℃范围内，相对湿度不高于 80%，在冬、

夏季节应注意站房内外温差，应及时调整站房温度；

b) 站房周围的杂草和积水应及时清除；对采样有影响的树枝应及时进行剪除；

c) 检查避雷设施是否正常，站房是否有漏雨现象；

d) 检查站房排风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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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检查空调、电源等辅助设备的运行状况是否正常，检查站房空调机的过滤网是否

清洁，必要时进行清洗；

f) 检查各种消防、安全设施是否完好齐全；

g) 检查各种运维工具、系统耗材、备件是否完好齐全；

h) 记录巡检情况，记录表参考附录 D。

7.2.2 监测系统日常维护

7.2.2.1 每日维护内容

监测系统每日维护内容如下，具备网络远程访问功能的监测系统，可通过远程监控的

方式进行：

a) 检查数据采集、传输与网络通信是否正常；

b) 检查系统是否有报警等异常提示，以及采样流量、分析模块 FID温度、柱箱温

度、柱前压、保留时间等重要参数，判断仪器运行状态。系统状态检查可通过远

程或者现场检查的方式完成；

c) 检查图谱基线是否存在异常漂移和波动，峰形是否正常。如存在异常，应及时标

识并剔除相关数据或通过重积分进行修正；

d) 检查分析仪器保留时间漂移情况，以确保非甲烷总烃测量的准确性。重点关注漂

移是否影响监测物质的自动积分，如有影响，应进行调整；

e) 若为直接法设备，应检查甲烷色谱峰和非甲烷总烃色谱峰的分离情况；

f) 检查监测系统监测结果，发现异常数据及时排查原因。

7.2.2.2 每周维护内容

监测系统每周维护内容主要包括：

a) 每周至少开展 1次现场巡检，观察全循环流程，检查各项运行参数是否正常；

b) 每周检查采样总管进气、排气是否正常，记录采样总管加热温度是否正常；

c) 每周检查采样支管是否存在冷凝水，如果存在冷凝水应及时进行清洁干燥处理；

d) 每两周至少更换 1次采样滤膜；

e) 每周至少检查 1次采样泵是否运转正常；

f) 检查标准气体、辅助气钢瓶阀门是否漏气；检查标准气体和辅助气有效期、压

力，气瓶压力低于 2 MPa（或系统相关要求值）前应更换；

g) 每周至少检查 1次 FID氢气与空气输入压力与流量、载气流量与压力等是否正

常；若使用气体发生器，应检查其运行状态，及时更换干燥剂，并检查氢气发生

器水箱液位，及时补充去离子水；

h) 执行仪器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周维护内容；

i) 做好每周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7.2.2.3 每月维护内容

监测系统每月维护内容主要包括：

a) 每月备份 1次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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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执行监测系统说明书规定的其他月维护内容；

c) 做好每月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7.2.2.4 每季度维护内容

监测系统每季度维护内容主要包括：

a) 每季度对监测系统散热风扇等清洁度进行检查；

b) 每季度检查系统时钟误差，与标准北京时间误差在±1 min以内；

c) 执行监测系统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季度维护内容；

d) 做好每季度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7.2.2.5 每半年维护内容

监测系统每半年维护内容主要包括：

a) 每半年至少清洁 1次采样支管，必要时更换，且清洁后应进行气密性检查；

b) 执行监测系统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半年维护内容；

c) 做好每半年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7.2.2.6 每年维护内容

监测系统每年维护内容主要包括：

a) 每年至少清洁 1次采样总管，且清洁后应进行气密性检查；

b) 每年检查气体净化器，必要时进行更换；

c) 每年至少保养 1次监测系统，如对监测仪器内部进样管路和检测器清洁等。同时

检查色谱柱、阀膜的使用情况，必要时进行维护或更换，保养后，应进行多点校

准、精密度、正确度和检出限等测定；

d) 执行监测系统说明书规定的其他年度维护内容；

e) 做好每年维护记录，并定期存档。

7.3 故障检修

出现故障的监测系统应检查和维修，具体要求如下：

a) 根据监测系统维修手册要求，开展故障判断和检查；

b) 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并且可以通过简单更换备件解决的故障，如电磁阀控

制失灵、膜裂损、气路堵塞、数采仪死机等，应及时检修并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c) 对于不能在现场完成故障检修的监测系统，应送及时送修，并及时采用备用系统

开展监测；

d) 色谱柱、检测器等关键部件维修后，应进行校准和性能测试，测试合格后，方可

投入使用；

e) 每次更换催化氧化炉或捕集阱后，应重新验证转化效率或富集效率；

f) 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应对检修、校准和测试情况进行记录并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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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8.1 基本要求

监测系统应定期开展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各站点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

整。质控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 D。具备自动质控功能的系统可通过内置质控单元按周期自

动执行各项核查，并将监测结果及设备状态等参数实时上传至平台，实现监测系统的智能

化运行管理。

8.2 空白核查

每周至少开展1次空白核查，核查点应位于采样滤膜之前，非甲烷总烃空白应小于等于

检出限，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新测试至监测系统空白达到要求。若系统具备自动质控

功能，宜每天开展空白核查。每次重启系统后应核查监测系统空白。核查时段应避免在每

日6时至9时（北京时间，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顺延）。

8.3 校准曲线中间浓度点核查

每周至少开展1次校准曲线中间浓度点核查（I型和II型监测系统非甲烷总烃浓度为50%

量程），相对误差应在±10%范围内，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新测试至中间浓度点符合

要求。若系统具备自动质控功能，宜每天开展校准曲线中间浓度点核查。核查时段应避免

在每日6时至9时（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若为差减法测量系统，甲烷浓度应保持在1900 nmol/mol～2500 nmol/mol范围内，丙烷

浓度为50%量程，甲烷、总烃及非甲烷总烃相对误差均应在±10%范围内，否则应重新建

立校准曲线。核查时段应避免在每日6时至9时（西部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8.4 采样流量核查

每月至少开展1次采样流量核查，核查点应位于采样滤膜之前，使用经过计量检定合格

的标准流量计测试监测系统采样流量，实测流量与监测系统设定流量的相对误差应在±5%

范围内，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采用定体积进样方式的系统，可不执行该条要求，但应具

备对采样体积的有效控制手段，确保样品代表性与测量结果的可比性。

8.5 校准曲线绘制

每季度至少绘制1次校准曲线，按6.2.3.2的方法，校准序列至少包含6个浓度点（含零

点）。要求非甲烷总烃校准曲线的相关系数r≥0.999，最低浓度点的测量值与标准气体浓

度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范围内。

监测系统搬迁、更改仪器分析条件或主要部件维护后，应重新绘制校准曲线。

8.6 精密度核查

每季度至少核查1次精密度，分别通入20%量程和80%量程甲烷丙烷混合标准气体，连

续测量6次，计算相对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应满足表1的要求，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

重新测试至精密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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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正确度核查

每季度至少核查1次正确度，分别通入20%量程和80%量程甲烷丙烷混合标准气体，连

续测量6次，计算多次测量浓度平均值与标准浓度值的相对误差，相对误差应满足表1的要

求，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新测试至正确度符合要求。

8.8 系统残留核查

每季度至少核查1次系统残留，测试结果应满足表1的要求，否则应及时排查原因，重

新测试至系统残留符合要求。

8.9 富集效率核查

带捕集阱的监测系统每半年使用乙烯和正十一烷标准气体进行1次富集效率验证，测试

结果应满足表1的要求，否则应及时维护。

8.10 转化效率核查

使用催化氧化炉的监测系统每半年使用丙烷标准气体进行1次转换效率验证，测试结果

应满足表1的要求，否则应更换催化氧化炉。

8.11 质控单元核查

每月至少核查1次动态校准仪质量流量控制器日常流量设置点，应包括控制标准气体和

稀释气的质量流量控制器。使用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质量流量计测试质量流量控制器流

量，实测流量与质量流量控制器显示流量的相对误差应在±2%范围内，否则应及时对质量

流量控制器进行检查并重新校准传递。

每季度至少检査1次质量流量控制器流量曲线，要求线性相关系数r>0.9999。每次流量

检査完成后，应恢复校准单元内部管路连接，并确保管路及连接部件气密性符合要求。

8.12 计量溯源性要求

用于测量的计量器具，如流量计、标准气压表、温度计等，每年应采用计量检定、计

量校准等形式进行量值溯源。标准气体应为国家二级气体标准物质及以上，相对扩展不确

定度≤2%（k＝2）。

9 数据审核和处理

9.1 数据有效性判断

数据有效性判断要求如下：

a) 监测系统正常运行时获取的经审核符合质控要求的监测数据为有效数据，应全部

参与统计；

b) 对监测系统进行检查、校准、维护保养或监测系统出现故障等非正常监测期间的

数据为无效数据；系统启动至预热阶段的数据为无效数据；

c) 依据监测系统运行状况、色谱图、质控结果等识别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无效或

异常数据，对无效及缺失数据均应注明原因，并保留原始数据及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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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型监测系统非甲烷总烃有效小时数据应满足监测系统采样分析循环次数至少 3次

且不少于正常循环次数的 75%（可向下取整）；II型监测系统非甲烷总烃有效小

时数据应满足监测系统采样分析循环次数至少 4次且不少于正常循环次数的 75%

（可向下取整）。

9.2 数据重积分及补录

气象因素变化和系统本身因素导致的峰漂，或其他特殊情况导致自动积分有误时，及

时进行重积分后补录数据。

9.3 数据有效率

运维单位应最大限度保证系统连续运行，数据有效率不低于85%。数据缺失时，应尽

快解决问题并恢复正常运行。

数据有效率以小时数据为数据源进行统计，指经过审核后有效小时数据量与对应统计

时段内应上传的小时数据量（剔除停电等不可抗力的数据）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按公

式（6）计算。

(1 ) 100%
24
TD

n
  


（6）

式中：D——数据有效率，%；

T——运行期间异常、维护和缺失坏数据的小时数，h；

n——运行的天数，h；

24——每天小时数，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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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

安装调试报告

安装点位：__________________
设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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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站点基本信息表

站点名称

点位类型 建设性质（新、改建）

管理单位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站房面积 站房结构

采样口距地面高度 采样口距站房地面高度

站点周围情况描述

站点地理位置

经度 纬度

站房建设单位

仪器供应商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建设项目试运行

起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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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站点周边情况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项目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点位周边情况

采样口周围没有阻碍环境空气流通的高大建筑物、

树木或其他障碍物

采样口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是该障

碍物到采样口垂直距离的两倍以上

监测点周围建设情况稳定

监测点能长期使用，且不会改变位置

监测点地处相对安全和防火措施有保障的地方

监测点附近无强电磁干扰

监测点附近具备稳定可靠的电源供应

监测点的通信线路方便安装和检修

监测点周边有便于出入的车辆通道

监测点周围无明显污染源

采样口位置情况

采样口距地面高度在（3～15）m范围

在采样口周围 270 °捕集空间范围内环境空气流动不

受任何影响

采样口离建筑物墙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大

于 1 m

采样口高于实体围栏至少 0.5 m以上

其他情况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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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站房建设和系统安装情况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监测系统编号

安装单位及人员姓名

项目 具体要求
是否符合

是（√） 否（×）

一般要求

站房部署其他监测系统的，若运行过程中产生挥发性

有机物采取集气罩或设立隔断间等措施

站房面积不小于 15 m2

站房室内地面到天花板高度不小于 2.5 m

站房室内地面距房顶平台高度不大于 5 m

站房有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

站房有符合要求的防雷和防电磁干扰设施

站房排气口与站房内地面的距离在 20 cm以上

站房内环境条件符合：温度：（25±5）℃；相对湿

度：≤85%

配电要求

站房供电系统配有电源过压、过载保护装置

站房内采用三相五线供电，分相使用

站房内布线加装线槽，是否有良好的接地线路

辅助设施

空调机出风口未正对分析仪器和采样管

空调是有来电自启动功能

站房配备自动灭火装置和烟感装置

站房安装有带防尘百叶窗的排气风扇

站房是否有氢气泄漏警装置

站房辅助设备设施是否有固定位置，是否安装钢瓶固

定支架

监测系统安装

分析仪器安装完成后，后方空间≥0.8 m

加热器与采样总管的连接牢固，加热温度控制在

30℃～50℃

采样总管竖直安装

采样总管与屋顶法兰连接部位密封防水

采样总管接地良好，接地电阻小于 4 Ω

分析仪器与支管接头连接的管线长度小于 3 m

分析仪器与支管气路之间安装孔径≤5 μm的聚四氟

乙烯滤膜

数据采集和传输设备能正确记录、存储、显示采集的

数据和状态

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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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监测系统调试检测记录表

站点名称
监测系

统编号

监测系统类型 Ⅰ型□ Ⅱ型□

流量计型号/编号

校准仪型号/编号

湿度发生器型号/编号

标准物质名称/编号

调试检测日期
检测人

员

检测项目

性能指标 是否合格

检测

结果

指标要求 是

（√）

否

（×）
备注

Ⅰ型 Ⅱ型

采样流量 在±5%范围内 ±5%范围内

校准曲线
相关系数 r≥0.999 r≥0.999

相对误差 在±10%范围内 在±10%范围内

检出限 ≤20 nmol/mol ≤50 nmol/mol

空白 ≤10 nmol/mol ≤20 nmol/mol

正确度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精密度
20%量程 ≤2% ≤2%

80%量程 ≤2% ≤2%

高浓度残留 ≤40 nmol/mol ≤100 nmol/mol

响应因子

含氧烃

（乙酸乙酯）
≥0.65

芳香烃

（甲苯）
0.90～1.05

卤代烃

（三氯乙烯）
0.95～1.10

富集效率
乙烯 ≥80%

正十一烷 ≥60%

转化效率 ≥95%

动态校准仪流量误差 在±1%范围内 在±1%范围内

湿度影响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24 h漂移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7 d漂移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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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试运行报告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

试运行报告

监测点位：__________________
设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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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监测系统试运行情况记录表

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运维技术人员 试运行起止时间

运维、故障次数 时间 现象描述 数据缺失小时数 签名

1

2

3

4

5

……

数据获取率（%）

性能指标 测试结果 指标要求（Ⅰ型） 指标要求（Ⅱ型）

7 d漂移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编制人： 审核人： 批准人：

日期：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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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验收报告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

验收报告

监测点位：__________________
设备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名称：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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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安装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安装点位：

监测系统名称及型号：

监测项目：

监测系统生产单位：

监测系统试运行单位：

试运行起止时间：

二、验收支撑材料（是否具有） 是（√）否（×）

监测系统的安装调试报告、试运行报告（含试运行监测数据报表）

监测数据联网报告或证明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计划文档

监测系统的技术档案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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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验收记录表

监测系统名称： 监测系统编号：

监测系统类型：Ⅰ型□ Ⅱ型□

验收日期： 监测人员：

性能指标验收 测试结果

验收要求
是否合格

（是√、否×）
Ⅰ型 Ⅱ型

采样流量 在±5%范围内 ±5%范围内

校准曲线

相关系数 1）r≥0.999；
2）校准曲线最低点的测量值与标准气体浓度

值的相对误差应在±10%范围内。相对误差

正确度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80%量程 在±3%范围内 ±2%范围内

精密度

20%量程 ≤2% ≤2%

80%量程 ≤2% ≤2%

24 h漂移

20%量程 在±5%范围内 在±3%范围内

80%量程 在±3%范围内 在±2%范围内

联网验收
联网主要内容：

相关制度、记录和档

案验收

设备操作和使用制度

设备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计划

验收结论

验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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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系统运行与质控记录表（参考）

表 D.1 监测系统站房检查记录表

省市： 站点名称：

检查内容 ___月___日 ___月___日

站房供电及照明设备是否正常 是□ 否□ 是□ 否□

标准气体钢瓶是否固定无漏气 是□ 否□ 是□ 否□

零气发生器运行是否正常 是□ 否□ 是□ 否□

氢气发生器运行是否正常 是□ 否□ 是□ 否□

氢气发生器硅胶是否更换 是□ 否□ 是□ 否□

数采仪通信是否正常 是□ 否□ 是□ 否□

采样过滤膜是否更换 是□ 否□ 是□ 否□

采样系统抽、排气风扇运行是否正常 是□ 否□ 是□ 否□

室内温度（℃）

室内湿度（%）

甲烷/丙烷校准气体钢瓶压力（kPa）

高纯氮气钢瓶压力（MPa）

高纯空气钢瓶压力（MPa）

异常情况及处理说明：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复核人：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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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2 监测系统状态检查记录表

省市 站点名称

检查项目 项目明细 参考范围
检查日期（每周一次）

系统参数

柱箱温度（℃）

载气压力（psi）

载气流量（ml/min）

空气压力（psi）

氢气压力（psi）

氢气流量（ml/min）

空气流量（ml/min）

环境温度（℃）

FID温度（℃）

采样管路是否凝水

基线值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复核人：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仅供参考，检查项目依系统自身特点进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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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监测系统单点核查记录表

省市： 站点名称：

分析仪器型号： 分析仪器编号：

校准仪型号： 校准仪编号：

标准气体名称： 标准气体编号：

标准气体浓度： 标准气体有效期：

校准日期 化合物名称
标准浓度 监测系统响应 峰面积 偏差 零点响应 峰面积

（nmol/mol） （nmol/mol） / % （nmol/mol） /

甲烷

非甲烷总烃（总烃）

甲烷

非甲烷总烃（总烃）

甲烷

非甲烷总烃（总烃）

备注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复核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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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 监测系统精密度/正确度核查记录表

省市： 站点名称：

分析仪器型号： 分析仪器编号：

校准仪型号： 校准仪编号：

标准气体名称： 标准气体编号：

标准气体浓度： 标准气体有效期：

室内温度/气压： 校准日期

20%量程精密度/正确度

编号 化合物名称
设定浓度

（nmol/mol）

1 2 3 4 5 6
精密度（%） 正确度（%） 是否合格

实际浓度（nmol/mol）

1 甲烷

2 非甲烷总烃（总烃）

80%量程精密度/正确度

编号 化合物名称
设定浓度

（nmol/mol）

1 2 3 4 5 6
精密度（%） 正确度（%） 是否合格

实际浓度（nmol/mol）

1 甲烷

2 非甲烷总烃（总烃）

备注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复核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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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5 监测系统校准曲线记录表

省市： 站点名称：

分析仪器型号： 分析仪器编号：

校准仪型号： 校准仪编号：

标准气体名称： 标准气体编号：

标准气体浓度： 标准气体有效期：

室内温度/气压： 校准日期：

编

号
化合物名称

浓度 1 响应值 浓度 2 响应值 浓度 3 响应值 浓度 4 响应值 浓度 5 响应值 浓度 6 响应值
相关系

数

nmol/mol / nmol/mol / nmol/mol / nmol/mol / nmol/mol / nmol/mol / r

1 甲烷

2 非甲烷总烃

（总烃）

备

注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复核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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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监测系统检出限核查记录表

省市： 站点名称：

分析仪器型号： 分析仪器编号：

校准仪型号： 校准仪编号：

标准气体名称： 标准气体编号：

标准气体浓度： 标准气体有效期：

室内温度/气压： 校准日期：

编号 化合物名称 设定浓度（nmol/mol）
1 2 3 4 5 6 7

检出限（nmol/mol）
实际浓度（nmol/mol）

1 甲烷

2 非甲烷总烃（总烃）

备注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复核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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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7 监测系统维护保养记录表

省市： 站点名称： 监测系统型号： 监测系统编号：

序号 日期 时间 问题描述 维护内容 数据影响时间 数据恢复时间 操作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复核人：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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